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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之言

■ 马上评论

据《南方日报》报道，最
近，深圳取消了 2009 年大
部制改革中形成的“巨无
霸”部门深圳市科技工贸
和信息化委员会（简称深
圳科工贸信委）。这个机
构在 2009 年由科技和信息
局、贸易工业局、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等多家机构融合而成。在
运行两年左右后，又被拆
分为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
息化委员会、深圳市科技
创新委员会。

应当说，深圳市在大部
门制改革上的探索是值得
肯定的。当前的一个共识
是，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
效应对内外不确定加大的
挑战，关键在于政府自身改

革与建设，尤其是行政体制
改革的突破。

2008 年，十七届二中全
会启动的以“决策权、执行
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
互协调”为目标的大部门制
改革，在优化行政权力结构
改革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地方层面还没有系
统推进大部制改革的情况
下，深圳科工贸信委的成立
就是这样一个改革试点。
不过，从成立到分拆，深圳
科工贸信委也反映出实际
运 行 中 的 诸 多 矛 盾 与 问
题。因此，总结深圳科工贸
信委改革试点的经验以及
教训，对其他地方来说，是
有借鉴意义的。

深圳科工贸信委改革
提供的重要教训是，大部门

制改革并不是简单的拼大
盘，不是简单地把不同职能
划入一个机构。大部门制
改革的初衷和实质，是从政
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的现
实要求出发，以行政决策
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
设为重点，形成权责一致、
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
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权力
结构。

从这个角度看，设计或
者衡量大部制改革，可以有
几个标准：第一，是否形成
了科学的行政决策系统；
第二，是否形成有效的行政
执行系统；第三，是否形成
严格的行政监督系统。

从深圳科工贸信委公
开的职能信息看，这项改革
或许强化了决策权，但却没

有看到行政执行与监督体
系建设的相关进展。这样
的话，过多的职能整合在一
起，在缺乏执行和监督的情
况下，可能会更带来行政权
力的过于集中；机构职能过
多，同样有可能带来机构臃
肿的问题。换言之，深圳这
项大部门制改革，可能只做
到了“大部门”，但没有做到

“大部制”。
地方层面大部门制改

革 还 处 于 探 索 和 试 点 状
态，深圳科工贸信委改革
可能更清楚地说明一点：
决策体系、执行体系和监
督体系建设与改革需要同
步推进，不能等同于简单
的部门合并，否则改革成
效将受到影响。

□匡贤明（学者）

“大部制”改革不是“大部门”改革

吴英死刑判决后，网上
质疑声起。2 月 7 日，本案
审判长就审判答记者问，为
法院辩护。浙江高院相关
负责人表示，网络上关于吴
英案审判违心违法的言论，
完全是造谣，该院将追查追
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据

《法制日报》）
审判长通过答记者问澄

清自己，尽管出发点是为了
“释疑”，但似乎没有必要。
在国际上，法官和法院从来
不开记者招待会澄清自己，
因为这不符合司法伦理。

先讲一个英国法治史
上的故事。笔锋犀利的王
室法律顾问霍格先生，在报
纸上对法院的判决激烈抨
击。检察长指控他构成“蔑
视法庭罪”。英国近代史上

最为出色的法官丹宁勋爵
写下判词：

“我们决不把这种审判
权作为维护我们自己尊严
的一种手段。尊严必须建
立在更牢固的基础之上。
我们决不用它来压迫那些
说我们坏话的人。我们不
害 怕 批 评 ，也 不 怨 恨 批
评……无疑这篇文章有错
误，但有错误并不构成蔑视
法庭罪。我们必须最大限
度地确认他的权利。”

我国《法官职业道德基
本准则》第 45 条，对法官发
表言论进行了限制：“法官
发表文章或者接受媒体采
访时，应当保持谨慎的态
度，不得针对具体案件和当
事人进行不适当的评论，避
免因言语不当使公众对司

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
虽然第45条禁止的是“不适
当的评论”，言外之意，并不
禁止法官发表“适当”的言
论，但法官什么样的言论是
适当的？我以为，为了“避
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
理怀疑”，法官在媒体上针
对自己承办的案件发表任
何意见，都是不适当的。

一个案件的判决，总有
胜诉一方和落败一方。法
官在媒体上公开为自己的
判决辩护，实质就是为胜诉
方辩护。对于那些意图通
过上诉以挽回败局的人来
说，对于那些意图通过死刑
复核、死中求生的人来说，
法官的言论，可能会成为他
继续寻求正义路途上的最
为头痛的问题。无意之中，

法官使自己从一个尊贵的
审判者成为“胜诉方的律
师”。这样的角色变换，对
法官没什么好处。

维护司法的尊严，澄清
法官的清白，永远并只能是
审判行为本身。如果审判
彻底公开，就不必再开记者
招待会；如果审判稳如泰
山，也不必怕什么“谣言”。
判决是法官的权力，质疑是
公众的权利。法官职务的
性质决定了，审判者不能卷
入公开论战——即使他是
正确的。法官们必须记住
这样的金科玉律：对自己作
出的判决，沉默是唯一的选
择。公正的审判，决不畏惧
哪怕严厉的舆论。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

法官职务的性质决定，审判者不能卷入公开论战——即使他是正确的。

决策体系、执行体系和监督体系建设与改革需要同步推进，“大部制”不能等同于简
单的部门合并，变成“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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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思买到芭比
娃娃，从百事中国到达
能、雀巢，数家跨国公
司 正 在 收 缩 中 国 阵
线。部分跨国公司的
撤离折射出中国经济
环境发生的变化。相
对过去依靠便宜地价、
廉价劳力、优惠政策吸
引外企的时代，如今他
们必须要面对本土企
业的强劲挑战和政府
的严格监管。

——韩志国（经济
学家）

如果活熊取胆的
归真堂上了市,受它折
磨的熊会从400只上升
到1200只。归真堂说，
他采用的无管引流法
对熊没有痛苦。天啊，
天天关在狭小空间里
不痛苦啊？身上永远
有个不愈合的口子，不
痛苦啊？何况，熊胆的
有效成分早就可以人
工合成，也可以用其他
草药代替，为什么要伤
害那些熊呢？
——张泉灵（主持人）

近一年去十五省
市调研，九去浙江三去
温州，发现温州的实体
经济困境在全国具有
普遍性。治疗温州之
伤需要“三回归”：一引
民间金融从地下野蛮
成长回归地上理性发
展，避免带血及生命代
价；二引游资热钱回归
实业，让魔鬼变天使；
三引导“赚快钱”的浮
躁 回 归 靠 实 业“ 稳 挣
钱”的理念，重振实业
精神。

——辜胜阻（经济
学家）

为什么法律人说
错话，比非专业人士跨
界犯错更可怕？因为
你顶着律师、学者或法
官的头衔，普通读者自
然 从 专 业 上 更 信 任
你。若你揣着明白装
糊 涂 ，或 者 不 懂 硬 装
懂，就会误导公众。这
么做，涨的是粉丝和虚
名 ，折 损 的 是 法 律 的
尊严。

——何帆（学者）

从亚布力论坛上
的踊跃发言，我看到了
大家对国家前途、民族
命运的关心，并在很多
问题上形成共鸣。这
让我想起 TCL 创建之
初的情形。那时百废
待 兴 ，不 论 是 普 通 员
工，还是有前瞻观念的
领导干部，大家都满怀
激情。正是许许多多
这样的人谱写了改革
开放的不朽诗篇。我
觉得改革的关键不在
政 令 ，而 在 民 智 的
觉醒。
——李东生（企业家）

栏目主持：武云溥

法官只能通过审案向公众“释疑”
据报道，近日发改委等

部委共同制定了《“十二五”
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
案》，称将推进公务用车制
度改革，全国政府机构公车
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

推行公车限行，首先遇
到 的 是 执 行 和 监 督 的 难
题。如何辨识公车？公车
限行谁来执行、谁来监督？
如出租车、公交车可以用
红、黄、绿等亮色让公众识
别，而公务车因工作需要主
要以深色特别是黑色为主，
但黑色也是民用车辆的常
用颜色，很难让公众明显分
辨和直接参与。

有些地方已经实行了
公车 GPS 定位管理平台，推
行公车“限行”，实行对公车

“限行”的内部监督，或许并
不困难。可是，并不是所有
的地方公车都有这样的技
术监督平台。

公车每周限行一天，意
味着有 20%的公车资源被闲
置。所以，要让公车限行的
政策落到实处，不如将部分
闲置公车卖掉。这既能够减
少公车数量，降低公共经费，
而且也方便了公众监督。

□博思（学者）

■ 议论风生

公车“限行”
不如干脆卖掉

海南人口计生系统要
对计生标语进行一次全面
清理，在被命名为“洗脸工
程”的标语清理计划中，字
体不工整、整体欠美观、措
辞生硬的标语口号将会消
失，取而代之的将是使用群
众语言、更趋人性化的标
语。（2月7日《北京晨报》）

对于计生标语长期存
在的“冷漠、强硬、呆板”等
问题，国家计生委 2007年曾
展开过一次全国性的清理
活动，2011 年，也曾在全国
范围更换户外计生宣传标
语。计生标语的软化，是社
会进步的体现，也是不可逆
转的潮流。

在标语口号下生存了
几十年的中国人，已经对标
语口号产生了免疫力，标语
口号早期所能起到的巨大
宣传作用，现在已经很难复
现。公民意识的觉醒，让人
们对公共事务有了基本的
判断能力和趋强的参与能
力，在价值观方面，也具备
了较强的认知度。

政府部门仍然可以在
一些领域对民众给予一些
指导意见，但多媒体时代的
来临，为这些意见的传达提
供了更多渠道，比如眼下风
生水起的微博。与政务微
博相比，标语上墙已经是非
常落伍的宣传方式，因此，
不仅计生标语应淡出公共
生活，一些其他的生硬标
语，也要与公共生活保持一
定距离。

□韩浩月（媒体人）

生硬标语应
淡出公共生活

城管“抢”
元宵敬老

2月 2日，哈尔
滨双城市一些副食
店商贩被当地城管
强征了数十或百余
袋元宵。而那些
“抢”来的元宵被城
管执法局送到敬老
院慰问老人了。（2
月 6 日中国网络电
视台）

■ 时事漫画

漫画/苏云涛


